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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和建设局 2019 年度
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现将我单

位 2019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19年，本单位行政许可事项共 15项（包含省、市下放、

委托、重心下移和按程序转报的行政许可事项，不含备案事

项），包括：1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；2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变更；3.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审批；4.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核

准；5.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核准；6.房地产开发企业三

级及以下资质核准；7.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；8.大中型建设工

程初步设计审查；9.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；10.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查；11.占用城市绿地审批；12.砍伐、迁移城市树木；13.建

设工程临时占用林地审批；14.其他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

发；15.进入森林防火区进行实弹演习、爆破等活动审批。上述

事项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（广东政务服务

网）。2019 年，我局接收行政许可申请 713 宗，其中受理 713

宗，不予受理 0宗。均已全部办结，其中予以许可 690宗，不

予许可 23宗。

（一）依法实施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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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、条件，

按职责积极推进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与监管，不存在变相设定

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；严格按照有关规定、标准以及区政务数

据局的工作要求，坚持以服务为宗旨，以便民、为民为依归，

规范住建领域行政执法活动，建立健全行政审批制度，确保受

理和审批程序公开、公平；严格按照相关事项的法定办结期限、

承诺办结期限办理，绝大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承诺办结时限比

法定办结期限短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

按照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的规定，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公开

公示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

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

的方式、范围等情况，在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等平台向社会公开结果，公开公示的信

息明确、细致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情况。

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监督部门的监督，畅通网络、电话等

各种投诉举报渠道。及时将行政许可办理情况和结果上传，实

现不同审批环节的实时监督。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核和管

理工作，做到持证上岗。全年未发现涉及行政审批方面的违法

违规情况、没有发生涉及行政审批方面的投诉举报。

（四）实施效果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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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推行行政审批“三集中、三到位”工作以来，我局严格实

行统一受理、统一送达和一次性告知制度，通过网络主动公开

公示办事指南，继续深化改革，在方便办事企业和群众、提高

审批效率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效果显著，办事企业和群众对

我局的认可度和满意度高，全年没有接到行政相对人的投诉举

报。

（五）创新方式情况。

积极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的要求，大力推行审批事项网上办理、全过程网办，

进一步压缩事项办理时间。如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、建

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、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审批、工程监理

企业资质核准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核准、建筑业企业

资质核准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等事项

均已实现全过程网上办理。进一步完善政务窗口的收件目录和

办事指引，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和信息互通。

（六）推行标准化情况。

一是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、市级事权调整下放至区实

施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等，结合《广东省行政审批业

务手册编写规范》等规范标准指引文件，动态调整办事指南，

继续规范行政许可事项名称、实施依据、申请条件、申请材料、

办理时限、受理范围等要素，减少自由裁量权。二是进一步一

深化行政审批事项标准化工作，2019年下半年完成广东省政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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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（网上办事大厅）全部事项要素的梳理、修

改工作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增强对“放管服”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和自

觉性，提高服务意识，提升服务效率。

（二）加强各部门间审批系统的端口对接工作，破除“信

息孤岛”，推进各部门间信息共享。

（三）在原有全程网办事项的基础上，继续探索开展其它

行政审批（备案）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试点工作。


